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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地區居住協助需求評估及政策宣導」 

焦點座談會實施計畫 

壹、 計畫緣起 

落實居住人權是普世價值，也是我國政府積極實踐的理念，對於原住

民族的適居權，無論是何種型態的居住與建築形式，理應受到一定程度的

保障與協助。為此，目前政府包括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執行的經濟弱勢原住

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外原住民族部落公共設施補助、原

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

空間整建等，以及內政部營建署實施之租金補貼、自購與修繕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等居住政策與計畫的推動。 

惟前述的政策或計畫方案或囿於資源有限，或是現行法令制度有待因

應環境時代變遷而調整，藉由本次「原住民族地區居住協助需求評估及政

策宣導」案所執行之 55 個原住民族地區的深度訪談，以及 4,000 份有效

問卷的面訪調查，可廣泛蒐集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的居住現況與居住需求，

將可作為未來原住民族委員會賡續、漸進調適現行政策，以及規劃新的原

住民族居住政策或計畫的重要參考依據。 

本計畫執行的問卷調查已回收了超過 2,000 份的有效問卷，初步調查

結果已足以適度反映出原住民族地區族人的居住現況與協助需求。多數受

訪者表達因住宅老舊而需修繕，尤如屋頂、外牆等處，甚為需要政府提供

修繕補助或相關諮詢與服務協助(如合格修繕廠商、修繕估價、申請表單

及交付資料協助等)。而就建築合法化課題，受訪者超過半數未曾申請建

築執照或申請時曾遭遇困難，未曾申請者多因構建材料與地目未能合於法

令規範；申請有遇困難者，多表示申請程序過於複雜、審核條件太過嚴苛、

不清楚如何申請與經費負擔過重。故受訪者多期待政府進行跨部會協商以

調整建築與土地使用相關規範、簡化建築物合法化程序及提供相關諮詢與

駐點輔導等。 

問卷調查執行的同一期間，也透過 20 餘場深入訪談各原住民族地區

的族人代表，多數受訪者表示在公共空間或設施需求上，因部落長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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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部落基礎建設或不敷使用、難以因應極端氣候的瞬時驟雨、未因部落公

共建築物老舊且相關配套建設仍待強化，故需要增設或改善文化健康站

(如無障礙設施與廁所等)、聚會活動與辦公空間、停車場、雨污水排水系

統、公共廁所、道路等。 

在執行問卷調查及座談面訪之際，將再搭配辦理 2 場次的焦點座談會，

將前述的調查與座談初步結果公開說明，並邀請與原住民族居住議題有關

之利害關係人、有興趣或長期關注居住權之人士，共同與會一起針對調查

統計與面訪座談所呈現之狀況，讓更多人集思廣益，以提供行動策略與措

施、公共方案調整與創設的建議。 

貳、 參與對象 

本次座談會邀約與開放報名的對象將鎖定於與原住民族居住有關之

利害關係人或在地從事原住民族部（聚）落等相關服務的團體代表與專家

學者來參與，希冀以共同生產（Co-Product）的方式，集合眾人智慧以產

製、擘劃出新的政策方針，以及漸進修改政策或計畫內容的方向，俾利所

有與會人士，能於未來共同傳遞政策規劃與執行的真實成果。 

目前規劃邀約參與焦點座談的對象與人數預定如下表所示，也將開放

給予對原住民族地區居住議題有興趣者報名參加，廣納各方建議，讓此一

議題廣為各界重視，俾利更多人支持相關政策的調整與制定。 

類型 身份 每場邀訪人數 

專家學者 

 推動部落建築與社區發展有關之專

家或實務工作者 

 研究原住民族居住相關議題之專家

學者 

2位 

社群代表 

 部落耆老、領袖或代表 

 部落會議主席 

 社區協會理監事、總幹事 

 教會或教堂神職人員、長老 

 當地團體/組織負責人、主要幹部 

2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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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辦理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時勢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策劃執行。 

肆、 辦理時間與地點 

2場次焦點座談會辦理時間與地點如下： 

一、 第一場 

(一) 時間：109年 10月 7日（星期三)下午 2時至 4時。 

(二) 地點：花蓮市公所文化歷史館（花蓮縣花蓮市民權九街 6巷

11號）。 

(三) 場地圖示： 

          

 

(四) 交通圖：距離花蓮火車站車程約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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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場 

(一) 時間：109年 10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2時至 4時。 

(二) 地點：逢甲大學第五國際會議廳(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三) 場地圖示 

 
 

(四) 交通圖：距離臺中高鐵站車程約 15分鐘。 

 

 

伍、 議程安排 

2 場次的焦點座談會議程區分為問卷調查初步結果說明與議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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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場都將探討 2項議題，會議配當規劃如下表所示。議題討論方面將聚

焦於說明問卷調查中的兩大主題：一、居住現況與建築合法化情形，包括

住宅修繕需求、房屋證明請領狀況、房貸與租金負擔範圍等；二、政策偏

好，涵蓋居住協助的需求、政策資訊獲取管道、政策滿意程度等。 

此兩大主題的規劃係考量到本計畫的受訪族人普遍表示受到建築法

令、都市或區域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等規範的限制，導致住宅無法合法，

當其有因創業資金需求或其他經濟壓力時，卻無法獲得融資，此外，也難

以享有各項住宅補貼福利，對於住宅合法化的需求日漸迫切，尤其對於吸

引青年族人返鄉創業上，更需有合法住宅以供其創業場域使用及資金融通。

再者，各種住宅補貼方案，仍有手續繁雜及補貼認定與項目與實際狀況不

符狀況，有待調整相關補貼與協助計畫的規定。 

此外，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109 年第 1 季的資料顯示，在 55

個原住民族地區中，總戶長數量為 28萬 2,373人，戶長平均年齡超過 57

歲，超過 55 歲的戶長各行政區平均值 55%，65 歲以上的戶長各區平均值

為 27%以上，顯示幕前 55 個原住民族地區中的戶長多屬於高齡者，如光

復鄉、鳳林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鄉、東河鄉、長濱鄉、鹿野鄉、池

上鄉、魚池鄉、南庄鄉、獅潭鄉與關西鎮等 13 鄉鎮，其戶長平均年齡都

超過 60 歲，對應而言，這些地區的居住環境及條件、空間與格局，以及

部落/社區內供予族人活動的空間或設施等，都有調整的迫切性。 

再以住宅數量來看，55 個原住民族地區稅籍住宅為 27 萬 1,473 宅，

平均屋齡超過 35 年，在 55 個原住民族地區中，平均而言，60%以上的稅

籍住宅屋齡超過 30 年，40%以上的稅籍住宅屋齡超過 40 年，各區來看，

超過 40年屋齡的地區也有 13鄉鎮，包括五峰鄉、關山鎮、南庄鄉、獅潭

鄉、泰安鄉、阿里山鄉、滿州鄉、光復鄉、瑞穗鄉、鳳林鄉、富里鄉等，

但此僅為具有稅籍資料的住宅，遑論原住民族地區可能有許多族人居住的

建築物未具有稅籍資料，此皆顯示原住民族地區屋老及屋況不佳的嚴重

性。 

「屋老人老」的雙老狀況，實屬難以逆轉現象，在都市地區大力推動

危險老舊建築更新之際，支撐與生養族人的原住民族地區，也同樣和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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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相同困境，建築物的合法化或更新需要較長時間及相關配套資源的挹

注，但短期而言，對於改善老人住老屋的狀況，基於安全可量及享有適宜

與尊嚴的居住環境，應該儘早規劃改善居家條件的協助措施。承上所述，

本次焦點座談會將聚焦討論雙老住宅環境及設施設備改善、住宅合法化調

適、部落公共共同空間需求及住宅補助計畫偏好等議題。 

時間 流程說明 

13：40-14：00 

(20 分鐘) 
報到 

14：00-14：05 

(5 分鐘) 
長官致詞 

14：05-14：30 

(25 分鐘) 
「原住民族地區居住協助需求」初步調查結果說明 

14：30-16：00 

(90 分鐘) 

 第一場議題（花蓮） 

1. 協助「屋老人老」住宅改善居家環境及設施設備

的方式 

2. 住宅合法化的調適方式 

 第二場議題（臺中） 

1. 部落公共共同空間及服務的現況與需求 

2. 住宅補助計畫的偏好與調整 

16；00 賦歸  

 

陸、 防疫措施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2場次焦點座談會皆嚴格執行以下防疫措施： 

一、 每位出席人員，入場皆應接受工作人員量測體溫。 

二、 每位出席人員，入場皆應接受手部酒精消毒。 

三、 每位出席人員，應自備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如無法保持社交

距離，則應於現場配戴口罩。 


